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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司法保障强司法保障 筑生态屏障筑生态屏障
———全市法院系统助力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综述—全市法院系统助力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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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积极与政府部
门加强联系沟通，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形
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全力构筑绿色生态
屏障。

推进府院联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强大
合力。市中级人民法院牵头市人民检察院、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等10家单位共同出
台《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构建汉江流域（十堰段）生态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与司法协调联动机制的实施意
见》，建立“信息共享、案件通报、执行协
作、宣传配合、沟通保障”五大机制，形成
全方位、多层次行政执法与司法协调联动机
制，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环资案件和公益诉讼
案件，采取公开庭审的方式，常态化邀请人
大代表及相关行政部门旁听，召开联席会进
行商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强化生态

环境多元协作保护。各基层法院积极牵头与
当地检察院、公安局、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健
全审判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生态环境
执法协作机制，定期与检察机关、环境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召开联席会，针对环境资源案
件审判难点问题进行会商，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取得良好效果。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生态保护浓厚氛
围。全市两级法院广泛运用传统媒体和微
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通
过以案说法、旁听庭审、发布典型案例等
形式，广泛宣传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
发挥环境资源审判对环境生态行为的评
价、指引作用，持续提高群众环境资源保
护意识，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良
好氛围。其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白皮书》，全面总结回顾我

市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效。全市两级法院
通过召开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发
布涉环境资源及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6个，公
开庭审并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及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学校、企业人员旁听庭审 20余场
次，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对丹江口库区以及邻
省交界水域联合巡查活动 3 场次，利用“3 ·
22”世界水日、“6·5”环境日、“五一”等时间
节点开展法治宣传、送法进景区等活动 50余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2万余份，多篇稿件被中
央、省级媒体刊发，营造了良好的生态保护
氛围。

生态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人与环境
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永恒主题。在未来
工作中，全市法院将持续扛牢守护“一库碧
水永续北送”责任，为我市建设绿色低碳发
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贡献法治力量。

形成保护合力形成保护合力 构筑绿色屏障

我市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区，承担着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送”的政治
使命。同时，省委赋予我市“绿色低碳发展
示范区”定位，保护好生态是司法机关义不
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全市法院系统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遵循，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切实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积极发挥审批机关职能
作用，充分彰显法院系统在生态保护中的
责任担当。

发挥审判职能，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司法服务和保障。全市法院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民商事审判、行政审判、公益诉讼职
能，在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维
护人民群众环境资源权益，监督行政机关履
行生态保护职责，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
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受理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168件，受理环境资源类
民事案件 387件，受理环境资源类行政案件
148件，受理公益诉讼案件87件。在受理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中，坚持事前预防和
事后惩治并重，严惩污染长江（汉江）犯罪，依
法打击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为长江流域“十

年禁渔”保驾护航。在环境资源类民事案审
理过程中，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严
格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自然资源者的
民事责任，以实际行动将“双碳”目标贯彻到
具体司法案件中。在受理环境资源类行政案
件过程中，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对审判中发现
的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发送司法建议11份，
从各自的职能职责角度建议全面严格履职，
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受理公益
诉讼案件过程中，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举
措，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损害预防、
修复等突出问题，使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成为“长出牙齿”的严规铁律，有效守护了全
市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

推进专门司法，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能力。我市两级法院目前形成由市中级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生态环境保护法庭、7个基层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合议庭构成的“1+1+7”环资审判专门化
体系，对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
合一”审理，奠定了环资审判工作的坚实基
础。2022年 6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对环境资源案件在审判系统中单独标识并
使用“十堰环资审判”绿章的规定（试行）》，
在全省创新实施“线上”系统标注和“线下”
启用“十堰环资审判”绿色图章标记环境资

源案件，为环资案件开启快立快审快结“绿
色通道”。通过单独标识，有效帮助立案部
门和案件承办人在分配、办理案件时，及时、
快速甄别案件类型，加快了案件的流转进
程，提升了涉环境资源案件的办理效率，有
利于各法院对于该类案件的整理、统计，为
相关案件的分析、总结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创新执行措施，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修
复和恢复性司法进程。全市两级法院深入
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积极探索多元修复
方式，创新环境资源裁判执行方式，探索
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的专门化审理模
式，建立“恢复性司法+综合化治理”审判
执行协同机制，对案件造成的生态损害、
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整体评估，因地制宜采
取“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碳汇补偿”
等生态修复措施，适时开展生态修复“回
头看”，通过回访复查，确保生态修复落到
实处。其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吕某
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系全省首例
对破坏水生态资源犯罪进行“全链条”打
击，判决收购者、贩卖者与捕捞者共同承
担生态修复责任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检
察院、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共同监督被告人完成增殖放流鱼苗
23万余尾，有效弥补了生态环境损失。

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政治站位 彰显责任担当

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
意见》《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的实施意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要点》等文件，不断完善生态司法保障机制，
为全市两级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及
全面贯彻实施长江大保护提供制度支撑。

完善保护机制，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基地能动作用。2022年8月，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台《关于加强十堰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
地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率先在全省探索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
管理。截至目前，全市两级法院已设立 40个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构建起“生态环境保
护法庭＋司法保护基地＋巡回审判点”立体
化司法保护体系，基本实现了对辖区内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公园、湿地公园和
重要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全覆盖。全市两级法
院累计在司法保护基地补种树木4余万株，增

殖放流鱼苗 50余万尾，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开
庭审、巡回审判、以案释法、法治宣传、警示教
育等活动 60余场次。2022年 6月，竹溪县人
民法院将巡回审判车驶进龙湖湿地公园司法
保护基地，公开审理一起非法狩猎案件，并邀
请竹溪县委、县政府及县生态环境局、县林业
局等 42家单位代表参与旁听，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此外，在丹江口设立生态司法修
复基地，让受损生态得以修复的做法，被写入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加强跨区域协同，推动形成流域综合治
理多元格局。2020年6月，郧西县、丹江口市、
郧阳区人民法院与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商州
区和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人民法院建立协作
联动机制，共筑南水北调水源区生态环境资源
保护“司法屏障”。2021年4月，在最高人民法
院的指导推动下，湖北、河南、陕西三省高级人
民法院在丹江口市共同签署《关于环丹江口水
库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

架协议》，建立环丹江口水库环境资源审判协
作机制。2022年7月，丹江口市人民法院组织
召开第二届环丹江口库区三省六县市区法院司
法协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统一环丹江
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刑事案件裁判尺度的意
见》，就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
木罪、破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四类常见涉环
境资源类刑事犯罪的证据裁判标准和量刑尺度
达成共识，使长江流域环丹江口区域内破坏环
境资源刑事犯罪裁判尺度相对统一，提升量刑
均衡度。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武汉等地6家
法院签署《湖北省汉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
框架协议》，共同服务保障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与修复。与武汉海事法院、竹山县人民政
府共同签署长江主要支流汉江支流堵河流域行
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基地共建协议，共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保护林，将生态环境司
法协作保护延伸到长江支流水域，实现“共抓大
保护”环境司法服务与保障全覆盖。

完善保护机制完善保护机制 强化司法保障

为长江流域“十年禁渔”
保驾护航，对破坏生态违法犯
罪行为果断“亮剑”。近年来，
全市法院系统坚持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两山”理
念，立足生态优先战略，厚植
生态文明底色，自觉把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融入环境治理体
系，深入探索司法参与生态环
境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以司法
之力守护绿水青山，用法治赋
能高质量发展，为构筑生态屏
障、助力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
范区建设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和强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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